表4-4
大學部課程綱要表

	課程名稱：（中文）電工實驗一
	開課學系
	電機系/通訊系

	（英文）Electronic Engineering Laboratory (I)
	課程代碼
	4152009/4302003

	授課教師：吳元康,劉祐任,陳俊宏

	學分數
	1
	必/選修
	必
	開課年級
	大二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課程概述與目標：基本能力：學生能熟練儀器操作，能看懂電路圖，並轉換為實體電路。

進階能力：學生能對實驗結果與電子學、電路學的理論做討論與驗證。

高階能力：學生能根據實驗結果預測、判斷電路的問題點，並進一步解決問題。



	教科書1
	自編教材

	課程綱要
	對應之學生核心能力
	備註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認識儀器操作與辨別電子材料
	1. 認識示波器、訊號產生器之運作原理與操作方式。

2. 學習電子元件辨別與使用。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儀器操作測驗及電子零件分發
	1. 測驗每人對儀器操作之熟練度。

2. 分發這學期會用到的電子零件。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模擬軟體
	介紹PSpice操作方式與其內容。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KVL和KCL
	驗證Kirchhoff’s Voltage Law (KVL)、Kirchhoff’s Current Law (KCL) 。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戴維寧定理和諾頓定理
	驗證Thevenin’s Theorem、Norton’s Theorem。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RC暫態分析
	驗証RC串聯的暫態現象，紀錄電容器上的電流與電壓變化，並以PSpice做暫態分析，紀錄波形。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二極體特性
	1. 了解線性與非線性元件差異(測量電阻的V-I特性) 。
2. 驗證Diode的V-I特性曲線。
3. 驗證Zener Diode的特性曲線。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截波電路
	瞭解串、並聯載波電路的特性與工作原理。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箝位電路
	瞭解箝位電路的特性及工作原理。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MOSFET特性
	1. 測量通道調變參數λn、λp。
2. 測量參數Kn、Kp、Vtn、Vtp並模擬ID-VGS特性曲線。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基底效應
	1. 以Oscilloscope的X-Y Mode觀察Body effect。
2. 測量γn、γp。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共源放大器
	根據先前實驗數據，設計CS Amp。透過手算(hand analysis)、模擬，並實測其Avo、Av增益。
	1.1, 1.2, 1.3, 2.1, 2.2, 3.1, 3.2, 4.2
	

	教學要點概述2：
教材編選：(自編教材        □教科書作者提供
教學方法：□投影片講述      □板書講述          □實例示範       (操作練習
評量方法：(操作（30%）    (期中考（10%）    (期末考（20%） (報告（40%） 

教學資源：□課程網站        (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其他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核心能力

●1.1 ●1.2 ●1.3 ●2.1 ●2.2 ●3.1 ●3.2○4.1 ●4.2 ○4.3 ○4.4
1.1瞭解電機/通訊工程基礎知識
1.2培養電機/通訊工程實作能力
1.3訓練技術報告寫作與簡報的能力
2.1培養分析問題的能力
2.2培養善用資源以解決問題的能力
3.1培養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3.2訓練運用個人專長，與他人合作完成專案計畫
4.1瞭解國內外相關產業現況
4.2理解工程倫理及社會責任
4.3培養良好的資訊能力
4.4培養科技英文能力


註：1.
教科書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2.
教學要點概述請填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評量方法、教學資源、教學相關配合事項等。
3. 學系所有開設之課程皆須填寫此表格或提供原有格式之課程綱要表。若能蒐集校際所開設課程，如共同必修科目、通識課程等之課程綱要表，亦可提供。

